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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内设有办公室（加挂财务室）、法制股（加挂处罚中心）、行政审批股（加挂户外广告和渣土管理股）、市政设施管理股（加挂桥梁管理股）、人事股（加挂督查室）等5个部门。下辖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大队、城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3个二级机构。
（2） 人员编制情况
我局共有行政编制9人，全额事业编制数90人，协管员70人。年末在职实有人数为144人，行政编制9人，全额事业编制数65人，协管员70人，离退休人员14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环境卫生、园林绿化、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燃气、户外广告、公园、城市照明设施、城市垃圾集中处置、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2.负责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组织业务培训及业务考核。
3.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容貌标准和环境卫生标准；负责“智慧沅陵”数字城管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4.负责行使县城规划区内及重点建制镇建成区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及公共场地、绿化地、城区古树名木移植、渣土运营、城市排水、户外广告设置的行政许可。
5.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城市供水（含二次供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供水企业的水质监测和指导，管理城市污水处理工作。
6.负责城市规划区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公园、城区雕塑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负责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和行业规范；负责城区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置和垃圾处理场的管理。
7.负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市政道路、路灯、城市桥涵、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和扩建工作；负责城市主次干道（包括人行道）的临时占用、挖掘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地下管网设施的监管工作，参与编制城区市政工程设施规划、计划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8.负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管理方面的户外广告设置，门头牌匾外立面装修管理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城区内车辆清洗站、场。
9.负责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工作。
10.负责城区建筑垃圾倾倒、运输、消纳、处置的管理工作。
11.负责编制城市市政维护管理资金年度使用计划和申报工作；管理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及其专项资金，检查监督各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依据界定的职能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有关专项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12.负责县城规划区域内及重点建制镇的建成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其职权如下：
（1）行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2）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撤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3）行使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市政运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城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对贮存、运输、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卫生的行政处罚权。
（6）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户外公共场所无照商贩或离开指定场地到公共场所经营的有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对未进入指定地点贩卖自产蔬菜、农副产品以及对在店外经营、作业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对未经批准或不按批准登记的地点和不按规定要求设置发布户外广告，户外广告过期未自行撤除，户外广告设施闲置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以及户外广告破损或者残缺影响市容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7）行使城市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乱放车辆、当路摆摊设点、堆物作业等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8）行使水务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向城市河道和水域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和水域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行政处罚权。
（9）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城市规划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权。
（10）行使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户外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的行政处罚权。
13.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定较为科学合理、全面系统。年度履职目标为统筹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与综合执法规范化，围绕此目标，确定了市容环境整治提升的年度主要任务。
在绩效目标内容方面，指标体系较为全面。成本指标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维度，经济成本指标控制部门整体支出成本在2407.85万元以内，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要求大于等于0%。产出指标从数量、质量、时效进行设定，数量指标涉及组织宣传教育活动、举办业务培训等具体工作的次数、个数、面积要求；质量指标要求隐患整改完成率、执法准确率等达到100%；时效指标规定工作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效益指标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均以定性方式评价，如维护城市经济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等效果分为明显、一般等不同等级对应分值。满意度指标方面要求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0%及以上。
这些绩效目标设定合理且可衡量，各指标都有详细的评、扣分标准，同时与预算紧密结合，部门整体支出成本指标值与预算总额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度收入年初预算数为1939.97万元，支出决算数为2406.8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4.06%，与上年度决算数相比，3323.80万元，下降58%，主要是今年城市维护建设类政府性基金支出大幅减少,一般公共预算增加。
（2）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 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479.4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209.1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1.73%,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公用经费270.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8.27%，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差旅费、工会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项目支出927.44万元，主要为专项业务费297.3万元，道路清障20万元，移动公厕52.72万元，两违工作经费106.37万元，国卫复审29.4万元，太安社区道路两侧环境整治96.05万元，老垃圾场填埋项目325.6万元
（3） "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三公”经费支出44.68万元，比上年度减少5.65万元，主要为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3.5万元，支出决算为2.86万元，完成预算的81.71%，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要求，压减“三公”经费支出。
会议费支出情况：会议费支出0万元,人均支出情况分析0万元。
培训费支出情况：培训费支出0万元，人均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6.37万元，主要为项目支出：两违工作经费106.37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一）综合评价结论。反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
我局预算执行率得分10分，成本指标得分18分，产出指标得分30分，效益指标得分30分，满意度指标得分10分，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 98 分。
（2） [bookmark: OLE_LINK1]评价指标分析
整体绩效目标设定贴合部门职责，围绕城市管理与执法工作制定了具体且明确的目标，具有较强针对性。预算配置上，年初预算1939.97万元，全年预算调整为2407.85万元，以适应工作实际需求。预算执行率达0.9996，表明执行情况较好，得分10分。预算管理方面，成本指标控制有效，部门整体支出成本在预算范围内，得满分10分，但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虽不适用仍有扣分。职责履行上，产出指标全部达标甚至超额完成，如组织宣传教育活动、举办业务培训等次数均超出年度指标值，质量和时效指标也均达成。履职效益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均达到效果明显，满意度指标也达90%，各项效益指标得分较高。总体而言，我局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产出丰富、效益良好，自评总分98分，工作成效值得肯定。
[bookmark: OLE_LINK3]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工作存在部分绩效指标灵活性有待提升、预算调整幅度较大、部分效益指标评估方式有待优化等问题。原因在于城市管理业务动态性较强，指标制定时对季节性、突发性任务的特殊场景考虑不够充分，预算编制对项目实际需求预估存在偏差，且效益评估中多元化数据支撑不足。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将建立绩效指标动态调整机制，结合业务特点预留弹性空间；加强预算编制前的业务调研和成本效益分析，提升资金分配与目标的匹配度；丰富效益指标量化维度，并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考核体系、资源配置深度挂钩，强化管理效能。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沅陵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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